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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9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近期大學校園事件相關的管治和  

保安事宜及跟進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與近期大學校園事件相關的管治和保安事

宜及跟進工作。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的管治  

2.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大學均是獨立自主的法定機構，

受其各自的條例及規程所規管。法例訂明大學成立宗旨、職能和管治架

構，並賦權予大學以履行其成立宗旨和職能。大學在管理校政上既享有自

主權，亦有責任確保其運作符合法例要求與及學生和社會整體的利益。

3. 政府及教資會一方面致力維護各大學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權，

同時亦要求大學就其運作保持透明度、向公眾問責及維持良好管治。大學

應備有完善機制，不時檢視大學政策以妥善應對社會對大學的期望，確保

大學所得的經費用得其所，讓大學得以按其使命及角色有效運作，符合學

生和社會的最佳利益。社會大眾亦期望大學培育對社會有承擔，同時具備

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的年青一代。

4. 良好管治與院校自主相輔相成。大學管理層必須透過有效管理資

源，組織教研活動及維持大學的有效運作，以實施良好管治，增強公眾對

大學的信心，從而保障大學自主。在過去數年間，各間大學已推行多項加

強管治的措施，例如訂定或檢視院校的風險管控表和管治守則，為校董會

安排集思會或退修會，以便反思現行做法並討論主要策略風險等。大學校

董會成員亦積極參與由教資會舉行的簡介會，以加深了解高等教育界的

整體情況。此外，大學亦須向教資會每年匯報大學的最新發展及表現指

標。在處理突發事故方面，大學均制定了應急機制，一般由校方管理層

（如校長或負責行政工作的副校長）領導應變小組，負責統籌校內各部門

間的應變措施。

立法會CB(4)365/20-21(02)號文件



-  2  - 

 

校園管理安排  

 

5. 一直以來，大學校園基本上採取開放校園政策。各大學已因應校園

管理需要，設立專責的保安部門，並聘用適當人員負責保安事宜，以確保

校園安全。大學亦設有內部機制、規則和程序處理校園內出現的突發事

故。一旦遇上突發事件，校方會因應需要調派保安人手處理，以維持校園

秩序及確保在場人士的安全，並按實際情況及需要，考慮是否需尋求執法

部門協助。一般而言，校方會在保安人員無法控制場面或出現危害在場人

士的生命安全 /財產的情況時，尋求警方協助。  

 

6. 香港所有地方均受香港法律規管。任何人士皆不應利用大學校園

作任何非法活動，違法的人在校園內並不可以免除刑責。任何人如在香港

涉嫌犯法，警方有法定責任採取行動。院校應按法例規定配合警方執行職

務，處理於校內發生的違法活動，以確保校園及其師生的安全。  

 

7. 大學非常重視師生安全。因應 2019 年社會事件的經驗，各教資會

資助大學已按實際需要提升校園的保安安排，並增聘保安人員。部分院校

亦已實施進出校園管制措施，例如要求教職員、學生及獲邀訪客在進入校

園前需出示證件或登記。個別院校更已聘用專業保安顧問，檢討現有校園

保安設施、人手及安排，尋求專業建議以改善校園整體的長遠保安措施。

各大學所採取的額外保安安排詳情載於附件。  

 

 

自資專上院校的情況  

 

8. 除教資會資助大學外，香港的自資專上院校，在相關的條例框架

下，同樣在管理校政上享有自主權，亦有責任確保其運作符合法例要求與

及學生和社會整體的利益，包括採取適當的保安安排和按內部機制處理

校園內出現的突發事故。另外，為提升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良好管治及質

素保證，協助界別健康及持續發展，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於 2015 年公布

《管治及質素保證良好規範守則》（《守則》），當中包括提高院校在運作上

的透明度，以及加強院校向公眾問責的指引。委員會曾委托香港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就自資界別實施《守則》的情況作出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在

《守則》頒布後，自資界別院校高度遵從《守則》的規範。教育局會繼續

與相關院校就特定事宜保持聯絡，並會按實際需要提供適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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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9. 政府及教資會會在照顧學生利益及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大前提

下，繼續與大學及自資專上院校保持密切聯絡，並按實際需要提供適切協

助。  

 

 

徵詢意見  

 

10.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教育局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  

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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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提升保安的措施  

 

大學  應變安排  進出管制措施  

香港城市

大學  

 校方已成立緊急事故應變

小組，由副校長（行政）及

副校長（學生事務）統籌。

如有需要，大學會根據既

定程序和機制，尋求執法

人員的協助。  

 

 校方已安裝電子出入系統，

教職員、學生及校友進入校

園時均須出示有關的證明文

件。  

 各部門批准的訪客須預先申

請，並向大學校園保安人員

出示電子訪客登記系統發出

的二維碼及核實身份，方可

進入校園。  

香港浸會

大學  

 校方已成立校園突發事件

處理小組，按內部緊急應

變程序對事件作出風險評

估，並按風險級別由相應

負責部門執行各種應變措

施。  

 

 校方已增設電子出入系統。

教職員及學生須憑職員證或

學生證進入校園。  

 其他人士則須由校方相關部

門協助預先登記，出示由校

方發出的二維碼通行證，或

由 職 員 或 學 生 陪 同 現 場 登

記，經核實身份後可由大學

指定的出入口進入校園。  

嶺南大學   校方已成立由校長領導的

危機應變小組，如遇突發

事件，校方總務署會向該

小組匯報，按情況作出相

關應變措施。  

 教職員、學生及校友於進入

校園時均須出示有關的證明

文件。  

 獲大學邀請的訪客則須持有

校方發出的邀請信及登記身

份證明文件。所有協助大學

工作的承辦商及送遞員亦必

須持有相關文件，並於指定

入口登記才能進入校園。在

深夜至清晨期間，除非獲特

別批准，所有訪客謝絶進入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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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應變安排  進出管制措施  

香港中文

大學  

 校方已成立由副校長（行

政）統籌的校園突發事件

應變小組。如遇突發事件，

校園保安處的 24 小時控制

中心，除會按實際情況即

時 向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求 助

外，並會隨即聯絡小組成

員，以便大學管理層盡快

對事件作出協調及跟進。  

 

 教職員及學生進入校園時均

須出示有關的證明文件。校

方正籌備推出訪客登記二維

碼系統。  

 沒 有 持 有 大 學 泊 車 證 的 車

輛，或未能出示相關證明文

件的師生或公眾人士，均須

向保安人員登記身份證明文

件及交待到訪原因，方可進

入校園。  

香港教育

大學  

 如有突發事件，校園保安

部會聯同其他相關部門制

定應對措施，再經管理層

確定後執行；亦會和相關

政府部門緊密聯絡，以便

提供快捷有效的支援。  

 教職員及學生進入校園時均

須出示有關的證明文件。  

 訪客須向保安人員登記資料

方可進入校園。在深夜至清

晨期間，除非獲特別批准，

所有訪客謝絶進入校園。  

香港理工

大學  

 校方已成立由行政副校長

／副校長（校園發展及設

施管理）統籌就大學保安

事宜的專責小組，檢視和

提升大學的安全政策、措

施和程序。  

 

 教職員及學生進入校園時均

須出示有關的證明文件。校

方已於大學出入口增設閘機

以作身份認證。  

 訪客須預先登記，並須出示

由校方發出的有效二維碼及

核實身份，或登記身份證明

文件，方可進入校園。  

香港科技

大學  

 

 校方已成立由校長親自領

導的專責小組，負責統籌

及處理所有潛在和突發的

校園事宜。校園保安部亦

與警方保持緊密聯繫，有

需要時會尋求警方協助。  

 校方正增聘一名具相關專

業經驗和風險管理的高級

保安經理。   

 教職員、學生及校友進入校

園時均須出示有關的證明文

件。  

 其他人士進入校園須由教職

員或學生事先為他們於網上

登記，並於進入校園前向保

安人員展示相關身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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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應變安排  進出管制措施  

香港大學   校方已成立由副校長統籌

的校園危機應變小組。如

遇突發事件，校園保安部

會聯絡小組成員，決定是

否需要警方協助，再按警

方建議作協調處理。  

 教職員、學生、校友和訪客

進入校園時均須出示有關的

證明文件。公眾人士經核實

身份或出示由校方發出的活

動證明亦可進入校園。  

 


